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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颁布《消油剂产品检验发证管理办法》的通知
海船舶字[2000]798号    2000年10月27日
各直属海事局，交通部环保中心，水科所：
为了加强对海上使用消油剂产品的管理，减小和防止二次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我局制定了《消油剂产品检验发证管理办法》现予以颁布，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
消油剂产品检验发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海上使用消油剂产品的审批管理，保障消油剂产品的质量，减小和防止二次污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使用的任何类型的消油剂产品，包括分散剂、凝聚剂、沉降剂等。
第三条 中国海事局及各地海事主管部门负责实施本办法。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四条 消油剂产品必须由经过认可的检验单位进行检验，并取得中国海事局颁发的有效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
第五条 禁止销售和使用没有取得产品型式认可证书和被取消型式认可证书的消油剂产品。
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消油剂产品检验：
l、 新产品进行型式认可的；
2、 正式生产后，原料、工艺等有较大变化的；
3、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的；
4、 需要复检的；
5、 中国海事局认为并提出复检要求的。
第三章 检验
第七条 消油剂产品需要检验的生产厂家必须向当地海事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1、 产品标准和厂检报告；
2、 产品原料、配方及生产工艺规程介绍；
3、 产品研制人员情况介绍；
4、 生产厂家的工商执照复印件；
5、 其他所需的资料。
第八条 当地海事主管部门受理书面申请后，应派员与检验单位技术人员按照有关标准进行取样、铅封。
第九条 当地海事主管部门负责将消油剂产品抽样登记表及生产厂家提交的资料报中国海事局。产品样品送指定的检验单位检验，同时留样备查。 
第十条 产品检验项目有：外观、PH值、燃点、粘度、乳化率、鱼类急性毒性和可生物降解性。检验报告单正本报中国海事局；副本交送检的当地海事主管部门及生产厂家。
第十一条 抽样、检验必须符合交通部标准JT2013《溢油分散剂技术条件》的要求。有两项以上检验性能指标超标为不合格产品；有一项性能指标超标，允许再次取样、检验。
第十三条 生产厂家对检验报告有异议时，可申请复检。
第四章 发证
第十二条 中国海事局依据检验报告，对检验合格的产品签发消油剂产品型式认可证书。 
第十三条 中国海事局对出厂的产品进行不定期抽检，抽检不合格的产品，取消产品型式认可证书。
第十四条 产品型式认可证书有效期为五年，自签发日期起两周年前、后一个月为复检期。
第十五条 中国海事局定期公告型式认可和取消型式认可的消油剂产品。
第十六条 取得消油剂产品型式认可证书的生产厂家对每批出厂的产品必须进行出厂检验，检验结果提供给用户，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得出厂。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产品送检、抽检的有关交通费用和检验费用由生产厂家承担。
第十八条 进口的消油剂产品的检验发证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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